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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
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 

苏组通〔2017〕30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实施顶尖人才顶级支持计划的

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委组织部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有关单位，省各有关单位： 

《关于实施顶尖人才顶级支持计划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

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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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

 

 

 

 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   

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2017 年 5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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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顶尖人才顶级支持计划的意见（试行） 
 

为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，全面推进“两聚一高”，更大

力度集聚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的顶尖人才，根据中共江

苏省委《关于聚力创新深化改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发

展环境的意见》，现就实施江苏省顶尖人才顶级支持计划提出

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支持重点 

1. 我省“十三五”时期重点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

特色产业，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、

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新

能源和能源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空天海洋装备、数字创意

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顶尖人才。 

2. 文化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等领域的顶尖人才。 

3. 高校、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急需的顶尖人才。 

二、资助对象 

资助对象应在以下范围之内。 

1. 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的获得者。 

2. 中国或发达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。 

3.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的主要完成人。 

4. 国际一流科技型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、首席技术官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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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等职位的核心管理者；世界知名大学、国家实验室、国际

著名学术组织等研究机构的首席类学术带头人；国际著名文

化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金融业等机构的首席类负责人。 

5. 掌握核心关键技术，有望快速抢占产业制高点，并在

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人才。 

三、资助条件 

企事业单位引进的创新人才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 来苏时间在半年以上、2 年以内，入选后能继续在引

进单位服务 3 年以上；引进人才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

用人单位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。 

2. 年薪不低于 100 万元（以引进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

税完税证明为准）。 

3. 引进单位在人才引进后，配套用于引进人才科学研究

与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自筹经费投入在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引进

人才实施的项目获得过地方（或主管部门）无偿资助 500 万

元以上或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投资参股 3000 万元以上。 

创业人才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 引进人才所创办的企业成立年限在 1 年以上、3 年以

内，来苏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经营所创办企业。 

2. 应为创办企业的主要负责人，在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

中货币出资不少于 1000 万元，占股不少于 30%或是自然人

第一大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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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获得风险投资机构、企业等社会资本投资累计不少于

3000 万元，或获得过地方（或主管部门）无偿资助 1000 万

元以上，或获得过政府性股权融资 3000 万元以上。 

四、支持政策 

1. 开辟绿色通道，采取即时申报即时受理的方式，一事

一议、特事特办。 

2. 入选的顶尖人才，对其团队三年内给予最高 1 亿元的

项目经费资助，用人单位所在地区根据实际可给予一定经费

支持，用人单位可根据其所作贡献给予奖励。 

3. 入选的顶尖人才，可享受省人才风险补偿资金最高等

级的授信贷款。 

4. 对入选的顶尖人才，由省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和地

方，为其工作和生活提供个性化、定制化保障服务，提供标

志性、突破性的全方位支持。 

五、审批程序 

1. 按属地原则，由引进单位向所在设区市或省主管部门

申请。各设区市或省主管部门进行审核评估，形成推荐意见

后报省人才办。 

2. 省人才办牵头，会同省科技、财政、人社等有关部门

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考察和可行性论证，形成初步审查

意见及支持建议方案。 

3.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形成“一事一议”建议方

案，报请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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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8 日印发 


